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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文件
南大学位〔2022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南昌大学自主设置二级学科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南昌大学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实施办法》业经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第七届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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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实施办法

（2022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学位授予和人才

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》（学位[2009]10 号）、《授予

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》（教

研厅[2010]1 号）和《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》（试行），

为规范我校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（以下

简称二级学科）自主设置与学位授权点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学校二级学科设置、评估和撤

销的最高决策机构，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三条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仅在我校获得相应的博士、硕士

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，包括增设二级学科、撤销二级学

科和二级学科更名等三种方式。

第四条 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分为目录内二级学科和目录

外二级学科。目录内二级学科指拟设置的二级学科在教育部定期

公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二级学科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学科

目录》）内；目录外二级学科是指拟增设的二级学科不在《学科

目录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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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基本原则

第五条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基本原则是服务需求、科学论

证和公开公正。

（一）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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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科研梯队，能开设培养研究生所需的系列课程。具体要求为：

（一） 设置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

1. 拟设二级学科应有 2-3 个相对稳定、特色鲜明的研究方

向，对国家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较大作用。每个

方向至少有 3人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其中至少 2人具备正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），每个方向学科带头人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，且为博士生导师。

2. 近 5 年科研成果显著，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20 篇

（含）以上，其中 60%（含）以上被国内外著名论文索引期刊收

录；或者获得省部级（含）以上科研奖励至少 1项。

3. 目前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，或其它有重要价值、

学术水平较高的项目，科研经费充足（人文社会学科不低于 50

万，理工农医等学科不低于 200 万）且在学校有关部门备案。

4. 拟设二级学科所培养的人才应有较强的社会需求，就业

前景良好；本学科应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、完善的管理制度

和雄厚的支撑条件；制订科学、合理、切实可行的研究生培养方

案，能开设培养研究生所需的系列课程。

（二）设置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

1. 该学科有相对稳定、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。每个方向至

少有 3人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或硕士生导师），每个方向学

科带头人应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2. 近三年科研成果显著，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15 篇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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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其中 60%（含）以上被国内外著名论文索引期刊收录。

3. 目前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，或其它有重要价值学术水平

较高的项目，科研经费充足，且在学校有关部门备案。

4. 拟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具有较强的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

经验，具有较好的支撑条件，制订科学、合理、切实可行的研究

生培养方案，能开设培养研究生所需的系列课程。

第四章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工作程序和要求

第十条 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工作一般在每年 3月启动，具体

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学院根据本单位学科发展和优化布局需要，结合人才

培养条件，提出拟增设、撤销或更名二级学科方案，撰写申请材

料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通过后，提交到研究生院。

（二）研究生院依据本办法对各院所报送的材料进行初审。

初审通过后的方可进入下列程序；未通过初审的终止申报。

（三）自主设置目录内二级学科同行评议工作由学院学位评

定委员会组织实施，其中自主增设目录内二级学科须聘请至少 3

位本单位以外的同行专家对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评议。全部同意

方为通过。

（四）自主设置或更名目录外的二级学科评议工作由研究生

院组织实施；聘请 7人以上（含 7人）校外同行专家(须是博士

学位授予单位的博士生导师)对增设或更名方案进行评议。赞同

票数须获同行专家 2/3 以上（不含 2/3）即为通过，否则为未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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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。

（五）学校在每年 4月 30 日前，将当年设置目录外二级学

科的增设或更名方案、专家评议意见表等材料在“中国学位与研

究生教育信息网”的“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”进行公示，

接受同行专家及其他学位授予单位为期 30 天的评议和质询。公

示材料的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，可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公

开。各相关院系负责对公示期所提异议的调查、解释和处理。

（六）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各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、

专家评议意见、公示结果等对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进行审议、表

决。赞同票数须获全体委员 2/3 以上（不含 2/3）即为通过，否

则为未通过。

（七）研究生院按要求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自主

设置二级学科相关材料于当年 12 月 31 日前报国务院学位办备

案，并在“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信息平台”上填报本年度增设或撤

销的目录内、目录外二级学科名单。

第十一条 在同一个一级学科下，自主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

的数量一般不超过 2个，二级学科名称不得与现有学科、专业目

录重复，须体现学科特色，并与所在一级学科的国内外主流发展

趋势相吻合。

第十二条 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学科代码为六位，前四位为该

学科所在的一级学科代码，第五位为“Z”，第六位为顺序号（从

“1”开始顺排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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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8 日印发


